关于竹岛街道办事处关于社区居委会设立、更名、范围调整的专家论证情况书面记录

记录时间：2022年7月4 日
记录人：杨铠蜞
[bookmark: _GoBack]2022年7月4日，竹岛街道就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通过会议讨论听取了专家的意见，对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，并向提出意见的有关专家进行了反馈。
1、 专家提出的论证意见
（一）侯世典提出的论证意见
关于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，是因为近年来，随着多个新建小区的投入使用，居民数量迅速增加，给社区精细化管理带来了很大难度。社区调整还应做好场所建设、人员配备等工作，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。
（二）刘真提出的论证意见
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，可以分担现有社区的服务压力，合理分配社区的服务资源，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效能，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。
（三）柳楠提出的论证意见
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，有利于适应城市建设需求，能够优化社区布局，合理分配服务资源，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，有利于处理居民纠纷、争议的处理和化解，避免矛盾集中，能够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效能。
（四）李佰兴提出的论证意见
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。通过社区优化调整，有利于科学配置行政资源，集中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发展社区特色项目，优化社区功能布局，为群众提供更广覆盖、更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，满足社区群众更高品质生活的需要。
（五）李玫颖提出的论证意见
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，将让社区基层党建更有力、群众自治更完善、公共服务更方便、公共管理更高效。进一步增强社区凝聚力，充分发挥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作用。
（六）韩艳艳提出的论证意见
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，要继续做好场所建设、人员配备等工作，能够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不同的服务需求，持续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。
（七）张昊提出的论证意见
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，环翠区委办、政府办《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实施意 见》（威环办发〔2013〕1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要求，是威海市环翠区适应城市建设需求，优化社区布局，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效能的重要举措。
（八）刘秀峰提出的论证意见
更名并调整渔港路、崂山路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调整海韵、梦海2个社区居委会四至范围，并设立海和、九里2个社区居委会，应结合居民居住的实际情况，以及社区服务和管理供给能力，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制定调整方案，同时将相关情况报上级政府请示批准。根据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(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36号)第六十四条等规定，威海市竹岛街道办事处作为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，作出上述行政决策，需经过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等法定程序，并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决定。
二、对专家论证意见的采纳情况
经会议讨论决议，专家意见内容合理，全部予以采纳。
附：专家论证人员名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022年7月4日

附件
关于竹岛街道关于范围调整、更名、设立社区居委会的专家论证人员名单
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
	备注

	1
	侯世典
	竹岛街道
办事处
	党工委书记
	

	2
	刘  真
	竹岛街道
办事处
	党工委副书记、
办事处主任
	

	3
	柳  楠
	竹岛街道
办事处
	党工委副书记、
政法委员
	负责政法、综治、维稳、社区建设、工会等方面工作

	4
	李佰兴
	竹岛街道
办事处
	办事处副主任
	担任戚家庄片片长

	5
	李玫颖
	竹岛街道
办事处
	党工委组织委员
	担任北竹岛片片长

	6
	韩艳艳
	竹岛街道
办事处
	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	

	7
	张  昊
	竹岛街道
办事处
	司法所副所长
	

	8
	刘秀峰
	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
	律师
	



